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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竹田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及屏東縣竹田鄉各
項殯葬設施使用規費收費標準 

 
自治條例條文及收費標準修正總說明 

 
一、 屏東縣竹田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計四十二條，修正第十五之

一、二十九及三十一條，修正說明詳如後附屏東縣竹田鄉殯葬設施使

用管理自治條例修正對照表。 

二、 屏東縣竹田鄉各項殯葬設施使用規費收費標準，因應屏東縣竹田鄉殯

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之修正並同修正，修正說明詳如後附屏東縣

竹田鄉各項殯葬設施使用規費收費標準修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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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竹田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112.03.03製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章樹葬區、納骨堂暨臨時骨

灰(骸)存放設施之使用管理 

第三章樹葬區、納骨堂暨臨時骨

灰(骸)存放設施之使用管理 

 

十五條之一  本鄉納骨堂存放
單位得預購，並應於申請之
日起七日內一次繳清規費，  
俟繳清後由本所核發預購憑
證。另預購後欲退購者，得
以書面向本所解除契約，本
所於契約解除日起三十日
內，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人於本契約簽訂之
日起十四日以內解除契約
者，退還已繳付之全部價  
金。  
二、申請人於本契約簽訂之
日起超過十四日至三個月以
內解除契約者，本所沒收之
已付價金為總價金百分之
十。  
三、申請人於本契約簽訂之
日起超過三個月至一年以內
解除契約者，本所沒收之已
付價金為總價金百分之二
十。  
四、申請人於本契約簽訂之
日起超過一年至三年以內解
除契約者，本所沒收之  已付
價金為總價金百分之三十。  
五、申請人於本契約簽訂之
日起超過三年後解除契約
者，本所沒收之已付價金為
總價金百分之四十。  
前項預購申請人，於將來使
用其預購本所骨灰（骸）存
放設施之骨灰（骸）櫃位時，
進堂者以申請人及其配偶、
直系血親親屬及旁系血親二
親等（親兄弟姐妹）為限，
並應檢附上開配偶或親屬關
係之證明文件。  

十五條之一  本鄉納骨堂存放
單位得預購，並應於申請之
日起七日內一次繳清規費，  
俟繳清後由本所核發預購憑
證。另預購後欲退購者，得
以書面向本所解除契約，本
所於契約解除日起三十日
內，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人於本契約簽訂之
日起十四日以內解除契約
者，退還已繳付之全部價  
金。  
二、申請人於本契約簽訂之
日起超過十四日至三個月以
內解除契約者，本所沒收之
已付價金為總價金百分之
十。  
三、申請人於本契約簽訂之
日起超過三個月至一年以內
解除契約者，本所沒收之已
付價金為總價金百分之二
十。  
四、申請人於本契約簽訂之
日起超過一年至三年以內解
除契約者，本所沒收之  已付
價金為總價金百分之三十。  
五、申請人於本契約簽訂之
日起超過三年後解除契約
者，本所沒收之已付價金  為
總價金百分之四十。  
前項預購申請人，於將來使
用其預購本所骨灰（骸）存
放設施之骨灰（骸）櫃位時，
進堂者以申請人及其配偶、
直系血親親屬及旁系血親二
親等（親兄弟姐妹）為限，
並應檢附上開配偶或親屬關
係之證明文件。  

條文增列溢繳亦得申

請差額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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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預購時，須同時登錄將
來進堂者姓名、年籍等資料
及申請者姓名。  
第一項預購申請，經核准使
用納骨堂位，不得將其骨灰
（骸）櫃位之使用權利讓與
或移轉他人，如有上列情
形，由本所收回櫃位，已繳
納之使用規費不予退還。  
使用時，應依第十五條規
定，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辦
理，其收費基準以實際使用
之亡者身分為準，如有不足
應補足使用費差額，如有溢
繳亦得由申請人提出退費申
請。  
原預購堂位之申請人，得變
更登錄使用者，但以其配
偶、直系親屬及旁系二親等
（親兄弟姐妹）內之血親為
限，且應繳交異動手續費新
臺幣參仟元整，並補足櫃位
使用費差額，且以一次為
限。另應檢附上開配偶或親
屬關係之證明文件。  
本鄉納骨堂存放單位得預
購，其堂位出售之數量，每
年應為出售數量之管制，其
管制辦法，由本所另訂定
之。  

申請預購時，須同時登錄將
來進堂者姓名、年籍等資料
及申請者姓名。  
第一項預購申請，經核准使
用納骨堂位，不得將其骨灰
（骸）櫃位之使用權利讓與
或移轉他人，如有上列情
形，由本所收回櫃位，已繳
納之使用規費不予退還。  
使用時，應依第十五條規
定，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辦
理，其收費基準以實際使用
之亡者身分為準，如有不足
應補足使用費差額。  
原預購堂位之申請人，得變
更登錄使用者，但以其配
偶、直系親屬及旁系二親等
（親兄弟姐妹）內之血親為
限，且應繳交異動手續費新
臺幣參仟元整，並補足櫃位
使用費差額，且以一次為
限。另應檢附上開配偶或親
屬關係之證明文件。  
本鄉納骨堂存放單位得預
購，其堂位出售之數量，每
年應為出售數量之管制，其
管制辦法，由本所另訂定之。 
 

第二十九條  本自治條例公布施

行後，凡現籍本鄉頭崙村及南勢

村且累計設籍三年以上之村民往

生，申請使用樹葬區、納骨堂或

臨時骨灰(骸)存放設施者，其規

費收費標準另訂之。 

第二十九條  本自治條例公布施

行後，凡累計設籍本鄉頭崙村及

南勢村三年以上之村民往生，申

請使用樹葬區、納骨堂或臨時骨

灰(骸)存放設施者，其規費收費

標準另訂之。 

條文修正，文字增、

減修正。 

第三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公布
施行前已埋葬本鄉公墓之墳
墓，因配合本所辦理公墓更
新、都市城鄉發展、興建納
骨堂及其他公共建設等需
求，於公告遷葬日起至代為
起掘遷葬開工日期間內，自
行申請起掘遷葬，且使用本

第三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公布
施行前已埋葬本鄉公墓之墳
墓，因配合本所辦理公墓更
新、都市城鄉發展、興建納
骨堂及其他公共建設等需
求，於公告遷葬日起至代為
起掘遷葬開工日期間內，自
行申請起掘遷葬，且使用本

條文增列特殊緊急遷

葬需求因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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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納骨堂骨灰櫃安奉者，皆
依本鄉籍收取百分之五十之
使用費，樹葬區使用費免
收。  
前項優待不含管理費，管理
費仍依收費標準收費。  
配合遷葬的墓主或認領人就
領取遷葬補償金、救濟金、
獎勵金或第一項優惠選定其
一。  
為因應特殊緊急遷葬需求，
另訂優惠遷葬辦法，得簽請
首長核准後專案辦理，不受
第一、二項限制。  

鄉納骨堂骨灰櫃安奉者，皆
依本鄉籍收取百分之五十之
使用費，樹葬區使用費免收。 
前項優待不含管理費，管理
費仍依收費標準收費。  
配合遷葬的墓主或認領人就
領取遷葬補償金、救濟金、
獎勵金或第一項優惠選定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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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竹田鄉各項殯葬設施使用規費收費標準修正對照表 
112年 03年 03日製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樹葬區收費標準如下： 

 

 

 

修正第 2

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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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竹田鄉各項殯葬設施使用規費收費標準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納骨堂、臨時骨灰(骸)存放設施之收費標準如下： 

 

 

修正第四

點文字。 

 


